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2023 年 2 月 2 日 

（總第 1428 期） 

 

內地政策法規 

 

1. 《深圳市商務局關於申報 2023 年廣東省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專項資金

（利用外資獎勵項目）的通知》 

 

深圳市商務局於 2023 年 1 月 29 日印發上述《通知》，請符合指南規定

的申報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按屬地原則於 2023 年 2 月 17 日前向各轄區

商務主管部門提交初審申請。主要內容包括：(a) 支持內容包括外資新項

目、外資增資項目、外資跨國公司總部或總部機構投資獎勵項目；(b) 支

持方式為事後獎勵；以及(c) 明確支持標準，申報條件，專項條件，申報

材料，材料報送要求等。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： 

http://www.sz.gov.cn/cn/xxgk/zfxxgj/tzgg/content/post_10396

599.html 

 

2. 《深圳經濟特區前海蛇口自由貿易試驗片區條例（修正案徵求意見稿）》

公開徵求意見 

 

深圳市司法局於 2023 年 1 月 29 日就上述《徵求意見稿》公開徵求意

見，各界人士可以在 2023 年 3 月 1 日前提出意見。主要內容包括：(a) 

刪除第十條“自貿片區綜合執法由自貿片區綜合執法局名義行使商務、

知識產權、市場監督管理、交通運輸、生態環境保護、水務、勞動監

察、文化（含新聞出版廣播影視、版權）、城市管理、自然資源、安全

生產等管理領域行政處罰、行政強制、行政檢查等職權”；以及(b) 深圳

市正在修訂《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》，其中對

http://www.sz.gov.cn/cn/xxgk/zfxxgj/tzgg/content/post_10396599.html
http://www.sz.gov.cn/cn/xxgk/zfxxgj/tzgg/content/post_10396599.html


 

 

綜合執法體制也做了新的安排，擬明確前海合作區內的綜合行政執法工

作由街道辦事處負責等。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： 

http://sf.sz.gov.cn/hdjlpt/yjzj/answer/26234 

 

3. 《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投資者保護條例（草案）》  

公開徵求意見 

 

深圳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於 2023 年 1 月 19 日就上述《徵求意見稿》公

開徵求意見，截止日期為 2023 年 2 月 3 日。主要內容包括：(a) 投資者

保護條例包括財產權保護、自主經營權保護、其他權益保護及明確保護

機制；(b) 在前海合作區建立並實施市場准營承諾即入制度。除涉及國家

安全、社會穩定、生態環境安全、金融業審慎監管、重大公共利益的領

域，有關單位一次性告知從事特定行業許可經營項目須具備的全部條件

和標準，市場主體書面承諾其已經符合要求並提交必要材料，即可取得

行政許可；(c) 在前海合作區推廣使用市場主體身份碼，以二維碼等為標

識，建立一站式快速服務通道，為企業辦理涉企政務服務事項以及公示

企業信息提供便利；(d) 建立港澳以及其他境外仲裁員名冊，制定遴選港

澳以及其他境外仲裁員候選人任職資格標準；以及 (e) 鼓勵港澳和外國律

師事務所在前海合作區設立業務機構，支持境內和境外律師事務所在前

海合作區開展聯營等。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： 

http://www.szrd.gov.cn/rdyw/fgcayjzj/content/post_933257.h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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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及訂閱《駐粵辦通訊》 

《駐粵辦通訊》逢週五出版。各位可登錄駐粵辦網站

（www.gdeto.gov.hk）、關注“香港特區政府駐粵辦”官方微信或

通過電郵訂閱《駐粵辦通訊》。 

如以電郵方式訂閱，請提供相關數據（包括：商會或公司名

稱、電子郵箱、聯絡人及聯絡方式）至 nl@gdeto.gov.hk，並於郵

件標題注明「訂閱駐粵辦通訊」。 

免責聲明 

《駐粵辦通訊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

為公眾提供的資訊服務，資料搜集自有關網站、報刊媒體及

其他機構等渠道，僅供參考之用。《駐粵辦通訊》所載資料

力求準確，惟本辦對於因使用、複製或發佈《駐粵辦通訊》

而招致的任何損失，一概不負任何責任。

http://www.gdeto.gov.hk/

